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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以下简称艺术统考）美术类、书法类专业考试大纲与说明》(以下简称《美术、书法考试大纲与说明》)，是为指导我区艺术统考美术、书法专业考试而编撰出版的。

    艺术统考美术类、书法类专业考试是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选拔性考试，主要目的是检测考生是否具有学习美术、书法专业的潜能并区分优劣，从中确认艺术类考生的资格，以便高等艺术院校(或非艺术院校的艺术专业)选拔美术、书法人才。
    我区自1996年开始实行艺术统考，对考试的内容、形式和评分方法、评分标准都做出了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二十年来，不仅艺术统考考试类别有所增加，考试的具体实施细则也在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日趋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艺术统考成绩在区属院校的同类专业中通用，改变了考生报多校疲于奔波多校考试，耗费时间、精力、财力的状况，有利于减轻考生的负担，有利于考生公平竞争，有利于学校公正选拔，有利于合理利用艺术类生源，提高艺术类专业新生的整体质量。

我们组织编撰这本《美术、书法类专业考试大纲与说明》，是为了保证美术类、书法类专业考试的质量，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考试的选拔功能和对中学美术、书法教育及考生学习的导向作用。这本《美术、书法类专业考试大纲与说明》是命题的主要依据，它简要地介绍了各专业的特点，并按照标准化考试的基本原则，阐明考试的目的，制定考试的标准，公布考试的范围，规定考试的内容与形式，题型题例。在编撰《美术、书法考试大纲与说明》时，特别增加编入了参考样卷，便于有关教师和广大考生了解美术、书法专业全区统一考试考什么和怎么考。帮助他们减少学习、训练和应试的盲目性。
多年来，我们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参加艺术统考后的高校新生的专业素质进行分析研究，并以此指导我们施考。美术类、书法类专业考试必须遵循美术、书法教育的规律，把握美术、书法教育的特殊性，重点考查考生的艺术素质和基本技能。根据教育部规定，美术类专业和对美术有一定要求的专业省级统考考试科目为素描、速写、色彩三科；我区艺术统考规定书法类的专业考试科目为楷书临摹、隶书临摹、书法创作三科。规定的考试科目，既突出专业基础性，又能更准确地测试考生的艺术综合素质和基本技能。
实行艺术统考后，广西招生考试院从区属有关院校聘请了思想作风好、工作责任心强，从事多年艺术教育工作，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丰富的美术、书法考评经验，在我区普通高校和艺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职称的人员成立“广西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考试专家组”。有了“专家组”的努力工作，美术类、书法类专业考试就有了更高的信度和效度。

随着艺术教育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今后我们将及时总结提高和修订完善，我们也诚恳地希望得到从事美术和书法教育的教师、专家和广大考生的指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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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术类专业

第一节  素 描

素描是一门独立的绘画表现形式，也是造型艺术的重要基础，它可以体现物象除色彩以外的一切造型因素和审美原则。素描训练是美术院校基础造型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专业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素描的考试是检测应试者是否具备基本造型能力的有效方法。

一、考试内容

素描考试一般以人物头像相片作画、人物头像记忆画为主。

二、考试形式

（一）人物头像相片作画：考生根据试题提供的人物头像照片画出一幅素描头像画。

（二）人物头像记忆画：考生根据试题要求，凭记忆画出一幅素描人物头像画。

（每年出题只选择上述考试形式中一项）

三、考试要求

（一）考生将试题布置的内容，根据构图原理准确、合理的画在答卷纸上。
（二）运用素描造型的解剖知识，准确把握对象各部位的形态，体积、结构及比例关系。

（三）运用素描造型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法（线描表现技法、线面结合的表现技法、明暗表现技法均可），准确地描绘人物头像的基本特征，具备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四）工具：铅笔、炭笔，用八开纸。

（五）考试时间：三个小时（180分钟）

第二节  速 写

速写一般泛指在短时间内用直观或记忆的能力去表现物象或场景的绘画表现手法，它可以概括、简练的表现对象的造型因素和审美趣味。人物动态速写训练是美术院校基础造型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专业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速写考试是检验应试者是否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概括表现能力的方法。

一、考试内容

速写考试一般以人物动态表现为主，根据试题要求也可以适当加入道具。

二、考试形式

（一）人物动态照片作画：考生根据试题提供的人物动态照片画出一幅人物动态速写画。

（二）人物动态或人物组合默写：考生根据试题要求，凭记忆画出一幅人物动态速写画。

（每年出题只选择上述考试形式中一项）

三、考试要求

（一）考生将试题布置的内容，根据构图原理准确、合理的画在答卷纸上。
（二）速写符合试题规定要求，人物动态生动，比例结构合理，概括表现力强。

（三）运用速写造型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法（线描表现技法、线面结合的表现技法均可），生动地描绘人物动态的基本姿势，具备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四）工具：铅笔、炭笔，用八开纸。

（五）考试时间：半个小时（30分钟）

第三节  色  彩

色彩是构成绘画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种物体因吸收和反射光量的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色彩现象，构成有色相、色性、色度为三要素的绘画色彩关系。研究色彩规律，用色彩造型，是报考美术类各专业的必考基础科目。

一、考试内容

色彩考试一般选用日常生活的静态物品(具有南方城乡熟悉的如花卉、蔬菜、果类、器皿、衬布等物)作为考试内容。其中，衬布不超过2块，器皿不超过3件，水果不超过5个。

静物有其独特的造型特征和精神内涵。可选范围广泛，且形质各异，色彩丰富，便于表达不同的主题和色调。因此，能较好地检测应试者对色彩感觉和静物造型的表现能力。

二、考试形式

（一）记忆色彩静物画：考生根据试题要求，凭记忆画出一幅色彩的静物画。

（二）静物照片画：考生根据试题提供的彩色或黑白照片，画出一幅色彩的静物画。

每年出题只选择上述两项考试形式中的一项。

三、考试要求
（一）考生将试题布置的内容，根据构图原理准确、合理的画在答卷纸上。
（二）各种静物的造型形体比例合适，特征明确，透视合理。

（三）运用色彩造型的基本原理，正确地把握色彩协调关系，画面效果完整，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四）工具：水粉、水彩均可，用八开纸。

（五）考试时间：三小时（180分钟）

第二章  美术类专业各科目考试参考样卷

第一节  素描考试参考样卷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

素 描 试题（参考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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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速写考试参考样卷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

速 写 试题（参考样卷）

一、考试题目：人物动态组合默写
二、考试内容：默写一对正在散步的父女

三、考试要求：

1．铅笔、炭笔、钢笔均可（工具自备）；八开速写纸（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提供）；

2．表现手法不限；不需要绘制背景或场景；

3．构图适当，人物组合完整，造型生动自然；

4．不得在试卷上书写任何文字或标注记号。

四、考试时间：半个小时（30分钟）

第三节  色彩考试参考样卷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

色 彩 试题（参考样卷）

一、考试题目：色彩静物默写。

二、考试内容：葡萄酒一瓶，盛有红酒的高脚玻璃酒杯一个，白瓷盘一个，水果刀一把，梨子一个，香蕉两个，苹果三个，衬布两块。

三、考试要求：

1.根据考试内容提供的物品自定构图，自由组合，完成一幅色彩静物画。考试内容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

2.造型准确，色彩明快，色调和谐，画面完整，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3.不得在试卷上喷洒任何固定液体。
四、工具与材料：水粉或水彩表现均可（工具自备）；八开水粉纸（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提供）。

五、考试时间：三小时（180分钟）
第三章 书法类专业

第一节 楷书临摹

楷书结字方正，笔法严谨，历来被视为学习书法的字法、笔法及培养书法审美观的基本书体。楷书临摹测试，主要考查考生对楷书笔法、字法的把握能力，是检测应试者是否具备书法基本能力的有效方法。

一、考试内容

    楷书临摹选取古代经典楷书为范本，对范本进行对照写实临摹，考查应试者掌握书法的基础技能。

二、考试形式

   对照范本临摹。

三、考试要求

（一）按照试题所提供的范本样式临摹，不能随意增减范本字数，不能改变范本字样的原有排序。

 （二）准确地反映试题所提供范本的用笔和结字特点，特征明确，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三）落款统一书写试题所规定的文字内容，不能增减，落款位置统一置于考卷左侧。

 （四）考试工具：四尺斗方宣纸（生宣纸），毛笔，墨汁，画毡等。

   （五）考试时间：一小时（60分钟）

第二节 隶书临摹

书法临摹是学习书法艺术的重要课程和必经之路。隶书是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代表性书体，结体端正宽博，用笔丰富多样，是学习书法的基础书体。通过隶书临摹，能够较好地提高书法技能和培养审美能力，是检测书法应试者的重要基础科目。

一、考试内容

    隶书临摹选取古代经典隶书为范本，对范本进行对照写实临摹，检测应试者对书法书体的基本掌握能力。

二、考试形式

对照范本临摹。

三、考试要求

 （一）按照试题所提供的范本样式临摹，不能随意增减范本字数，不能改变范本字样的原有排序。

（二）准确地反映试题所提供范本的用笔和结字特点，特征明确，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三）落款统一书写试题所规定的文字内容，不能增减，落款位置统一置于考卷左侧。

（四）考试工具：四尺斗方宣纸（生宣纸），毛笔，墨汁，画毡等。

（五）考试时间：一小时（60分钟）

第三节 书法创作

书法创作是书法专业学习的专业课程，在对书法学习成效的检测中具有指标性意义。书法创作考试，主要考查应试者对书法艺术中传统笔法、字法、章法的借鉴能力和创造能力，检测应试者学习书法艺术的潜质，是书法类专业考试的重要科目。

一、考试内容

    书法创作考试以行书创作形式进行，根据试题所提供的历代经典诗文内容，进行书法创作。

二、考试形式

书法创作。

三、考试要求

   （一）以试题所提供的诗文内容为创作内容。

（二）创作所用的书体为行书。

（三）创作符合试题规定要求，笔法精到，字法合理，章法完整。
（四）落款统一书写试题所规定的文字内容，不能增减，落款位置统一置于考卷左侧。

   （五）考试工具：四尺斗方宣纸（生宣纸），毛笔，墨汁，画毡等。
    （五）考试时间：一小时（60分钟）

第四章  书法专业各科目考试参考样卷

第一节  楷书临摹考试参考样卷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

楷书临摹 试题（参考样卷）

一、考试题目：

《楷书临摹》
二、考试内容：

临摹范本唐代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局部。

三、考试要求：

1.在四尺斗方（约68cm×68cm）的生宣纸上书写，准确临摹范本图示的全部文字，不能增减。

2.要求无错漏字，考卷不能改变范本字序，章法格式。
3.落款统一书写试题所规定的文字内容，不能增减，落款位置统一置于考卷左侧。

4.考试时间结束，一律上交正式考卷和草稿纸。

四、考试材料和工具：

毛笔、墨汁、画毡、裁纸工具等由考生自备。

四尺生宣纸斗方2张（包括草稿纸，尺寸约为68 cm×68cm），由考点统一发放。

五、考试时间：一小时（60分钟）

唐代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范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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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隶书临摹考试参考样卷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

隶书临摹 试题（参考样卷）

一、考试题目：

《隶书临摹》
二、考试内容：

临摹范本汉代《史晨碑》局部。

三、考试要求：

1.在四尺斗方（约68cm×68cm）的生宣纸上书写，准确临摹范本图示的全部文字，不能增减。

2.要求无错漏字，考卷不能改变范本字序，章法格式。
3.落款统一书写试题所规定的文字内容，不能增减，落款位置统一置于考卷左侧。

4.考试时间结束，一律上交正式考卷和草稿纸。

四、考试材料和工具：

毛笔、墨汁、画毡、裁纸工具等由考生自备。

四尺生宣纸斗方2张（包括草稿纸，尺寸约为68cm×68cm），由考点统一发放。

五、考试时间：一小时（60分钟）

汉代《史晨碑》范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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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书法创作考试参考样卷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

书法创作 试题（参考样卷）

一、考试题目（在下面两首诗文中任选一题）：

1.故人不可见，江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唐·王维《哭孟浩然》 

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唐·李白《赠汪伦》

二、考试内容：

用行书书体创作出考题规定的内容。

三、考试要求：

1.必须书写出考题规定的全部诗文内容，不能增减。

2.在四尺斗方（约68cm×68cm）的生宣纸上书写。

3.要求无错漏字，章法完整。
4.落款统一书写试题所规定的文字内容，不能增减，落款位置统一置于考卷左侧。

5.考试时间结束，一律上交正式考卷和草稿纸。

四、考试材料和工具：

毛笔、墨汁、画毡、裁纸工具等由考生自备。
四尺生宣纸斗方2张（包括草稿纸，尺寸约为68cm×68cm），由考点统一发放。

五、考试时间：一小时（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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